印度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实习项目

一、项目简介

根据教育部与印度印孚瑟斯有限公司（Infosys公司）达成的协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从我国有关高等院校选派100名优秀学生赴印度印孚瑟斯有限公司进行为期一学年（7个月）的实习。

二、选派计划

（一）选派范围及专业

范围：每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与教育部及Infosys公司商定具体遴选院校。

专业：软件学院的大学在校本科三年级学生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本科生：留学期限为7个月

（三）选派规模：100人

三、资助内容

Infosys公司将支付学生在该公司期间的食宿、所在城市的市内交通和医疗保险等。国家留学基金将为被录取学生提供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被录取学生所在院校负责落实学生的报名费和签证申请费等相关费用。

四、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候选人必须为各遴选院校软件学院的大学在校本科三年级（当年九月升入四年级）学生；勤奋学习，成绩优异，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中国公民;并具备较好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方式

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请申请人登录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http://apply.csc.edu.cn报名。

（二）申请材料

1. 《出国留学申请表》和《单位推荐意见表》；

（请登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 http://apply.csc.edu.cn完成网上报名后，打印《出国留学申请表》，并经本人签字；《单位推荐意见表》须由单位负责人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

2. 实习申请表（Internship Application Form）；

3. 到目前为止的大学成绩单及校方认可的英文翻译件（需加盖院校公章）；

4. 获奖证书复印件；

5. 实习证明或/和实习成果（如果有，请提供）；

6. 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请严格按照以上顺序提交材料，分成两套，并注明原件/复印件。所有申请材料一经提交，概不退还。

（二）受理方式

申请人应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国家留学网上公布的申请人条件，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经所在院校推荐，由所在院校统一将申请材料提交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合作与咨询部。

（三）受理时间

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遴选文件为准。

六、评审、录取及派出办法

申请人应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国家留学网上公布的申请人条件，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内经所在院校推荐，由所在院校统一将申请材料提交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合作与咨询部。根据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工作的有关规定,申请人应在提交申请材料的同时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交纳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届时请将此项费用汇至如下地址：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营业部

户  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账  号：0102049509026401697

（请务必注明“印度印孚瑟斯有限公司实习项目”和申请人姓名，并将交费凭证复印件同申请材料一并寄送到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该项目实行差额录取。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Infosys公司将分别对候选人材料进行评审，确定最终录取名单。正式录取的留学人员将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规定，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理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保证金、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以及其他有关手续。经批准录取的留学人员将于每年9月份前后派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该项目申请人员一经录取，其同时申请的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资格自动取消；如本人选择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则本项目奖学金资格自动取消。

七、申请及选派程序

	2007年1月中旬
	遴选

	2007年2月20日
	申请截止

	2007年3月至4月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Infosys公司将对候选人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录取名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发录取文，并通知被录取人员办理签证等派出手续。

	2007年9月初
	派出


八、备注

本项目申请材料逐年更新，请登陆国家留学网查阅该项目，并下载项目的最新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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